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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宁波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》
起草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和过程

（一）编制背景

2018 年，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长江经济带发展

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根据国家和浙江省有关要求，宁波市启动了“三

线一单”编制工作。2020 年，编制成果通过国家和浙江省技术组

审查，后经市政府、市委审议通过后发布《宁波市“三线一单”

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（甬环发〔2020〕56 号）。

2023 年 1 月，生态环境部印发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

间规划衔接试点工作方案》（环办环评函〔2023〕19 号），部署

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试点工作，我市为 18 个

试点城市之一，先行开展规划衔接和动态更新工作。

2023 年 3 月，生态环境部印发了《2023 年生态环境分区管

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方案》（环办环评函〔2023〕81 号），组

织各地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，在浙江省指导

下，我市正式启动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。

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，

是落实国家法律法规、实施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的制度要求。习

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和中央深改委第三

次会议上均强调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生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中

具有基础性作用，要加强顶层设计、完善制度体系，以保障生态

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，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分区域差异化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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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管控。在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

见》中，将完善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作为美丽中国

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。

（二）编制过程

2023 年 1 月，我市被生态环境部指定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

国土空间规划衔接 18 个试点地市之一。我局以此为契机，联合

自然资源等部门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，并委托生态环境部环

境规划院牵头省市两级环科院作为技术支撑单位，先行就“三线

一单”与国土空间规划从制度体系、管理模式、评价技术和成果

应用等多方面进行衔接和评估，并于 4 月底完成衔接评估实践报

告与政策建议提交生态环境部。衔接过程中，还重点针对“三线

一单”在应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梳理，主要集中在：

“三线一单”基础底图（行政边界、河流水系、矢量精度、数据

更新）滞后于国土空间规划底图、生态空间与国土空间规划保护

格局存在差异（生态红线未采用“三区三线”数据）、环境管控

单元格局与城镇开发和工业发展格局不完全匹配、项目环评分类

与国土空间用地用海分类衔接机制不通畅等方面。

2023 年 4 月，省厅根据生态环境部要求下发《关于开展 2023

年全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的通知》。为了通过

动态更新，统筹解决好上述问题，5 月 15 日，我局联合自然资源

局召开“深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暨生态环境

分区管控动态更新部署会”，部署全市开展“三线一单”动态更

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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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动态更新采用省-市-县三级方案同步更新。6-7 月，技

术单位分区县开展现场对接，收集区县动态更新需求，形成动态

更新初步方案。8 月，参加全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

交流会，按省统一要求优化调整方案。9 月，重点对工业控制线

划定工作开展区县对接，优化环境管控单元方案。10 月，初步

完成我市动态更新方案提交省技术组。11 月，动态更新方案通过

省厅技术论证。12 月，按照省厅技术审查要求，调整小面积产

业集聚单元，优化分区管控成果。12 月，我市动态成果纳入省

级动态更新方案，并上报生态环境部并通过规范性审核，按审核

意见修改完善方案。经过“两上两下”、市区两级多轮征求意见

和省厅技术组提前预审，目前方案已基本稳定，并具备报市政府

正式提请省厅进行备案后发布的条件。

二、特色亮点

本轮动态更新后，我市生态保护与发展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，

并突出了以下三大亮点：

一是守牢巩固生态安全底线。在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减少

158.47 平方公里的情况下，陆域优先保护单元面积较上轮增加了

68.88 平方公里，陆域优先保护单元的比例达到 35.18%。在海域

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减少 222.79 平方公里的情况下，海域优先保

护单元面积较上轮增加了 428.84 平方公里，海域优先保护单元

面积占比达到了 45.70%。

二是合理拓展发展空间。本轮动态更新与宁波市工业控制线

划定工作保持同步衔接，将已批复工业园区、未来重点发展的工

业园区（平台）纳入产业集聚重点管控单元。同时，将居住、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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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集中区域调入城镇生活单元。重点管控单元较上轮减少 57.59

平方公里，但纳入产业集聚重点管控单元的工业园区面积增加

110.19 平方公里，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。根据最新的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，调整了工业项目分类表，将不再需要

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风险不高的工业项目调整为二类工业，

在守住底线的同时，也改善了营商环境。

三是引入碳排放管控要求。在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中，落实各

类管控单元固碳增汇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求，助力全市碳达峰

碳中和工作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更新情况

陆域生态环境管控单元：共划定陆域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254

个。包括：优先保护单元 77 个，面积 3249.82 平方公里，占全

市陆域总面积的 35.18%，面积较上一轮增加 68.88 平方公里，主

要原因是根据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方案、饮用水

水源保护区勘界定标方案调整后，将上一轮属于一般管控单元的

区域，调整为了优先保护单元，且生态保护红线调出区域仍保留

为优先保护单元。重点管控单元 165 个，面积 2382.9 平方公里，

占全市陆域总面积的 39.03%，其中产业集聚重点管控单元 87 个，

面积 1174.69 平方公里，占全市陆域总面积的 12.71%，面积较上

一轮减少 33.14 平方公里，主要原因是按照工业控制线划定方案

增补部分区域，同时将集中连片的居住、商业区域纳入城镇生活

重点管控单元；城镇生活重点管控单元 78 个，面积为 1208.21

平方公里，占全市陆域总面积的 13.08%，面积较上一轮减少 24.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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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公里，主要原因是与城镇开发边界衔接后，将成片的永久基

本农田调出城镇生活重点管控单元，部分区域纳入产业集聚重点

管控单元。一般管控单元 12 个，面积 3605.78 平方公里，占全

市陆域总面积的 39.03%。

海域生态环境管控单元：共划定海域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40

个。包括：优先保护单元 31 个，面积 3577.01 平方公里，占全

市海域总面积的 45.70%，面积较上一轮增加 428.84 平方公里，

主要原因是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增加，以及将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大

部分生态控制区纳入优先保护单元。重点管控单元 8 个，面积

989.86 平方公里，占全市海域总面积的 12.65%，面积较上一轮减

少 180.48 平方公里，主要原因是将国土空间规划中渔业用海区

纳入一般管控单元。一般管控单元 1 个，面积 3259.57 平方公里，

占全市海域总面积的 41.65%。

（二）准入清单更新情况

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、各类文件、相关规划，结合最新的环

境准入要求、污染防控、风险防范、资源节约等要求，动态更新

准入清单。

总体准入清单。一是聚焦空气质量改善。新增:重点区域新

改扩建用煤项目，依法实行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；全面淘汰并禁

止新建 35 蒸吨/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；按照国家要求落实钢铁、

水泥、平板玻璃行业产能置换，禁止新增焦化、电解铝产能；强

化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等。二是强化工业园区管控。新增：

新增工业用地原则上要进入宁波市工业控制线内，严格执行《宁

波市工业区块控制线管理办法》《宁波市工业控制线外企业“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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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地”技术改造项目正面和负面清单》等要求。三是落实大运河

保护修复。新增：严格执行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

控通则和管控细则各项规定，严格落实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

建设项目准入负面清单等。四是突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。新增：

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，推进重点行业绿色低碳发展；推动大气

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；推进水环境治理、水处理、水资源

利用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等。五是推进新污染物治理。新增：建

立新污染物风险评估体系，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实施禁止、限制、

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。六是重视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。新增：

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；加快构建清洁低碳、安全高

效的能源体系等。七是增加文物保护要求。新增：不得建设污染

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，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

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等要求。

单元分类准入清单。优先保护单元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管控、

林业湿地固碳增汇等管控要求，并衔接了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

染物管控要求。城镇生活重点管控单元增加了能源、工业、建筑、

交通、居民生活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，建筑绿色化改造等管

控要求，并衔接了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、城镇“污水零直

排区”建设等管控要求。产业集聚重点管控单元增加了绿色降碳

技术改造、严控“两高”行业、重点行业碳排放评价等管控要求，

并衔接了工业园区（工业企业）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设等管控要

求。一般管控单元增加了农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、秸秆露天焚烧

监管、农田退水治理等管控要求。

（三）工业项目分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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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 年版）》，

结合工业项目污染排放情况和环境风险水平，对工业项目分类表

进行更新。原则上，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工业项目纳入三类工

业项目，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工业项目纳入二类工业项目，填

写环境影响登记表或无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业项目纳入一

类工业项目。

特此说明。


